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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士文丛》是我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推出的丛书
之一。
它以优秀的法律史学博士论文为甄选对象，目的是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借以拓宽法律史
学的研究领域，弘扬法文化，培养新的年轻的研究队伍。
近年来，一批优秀的法律史学博士生或潜心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或驰骋于中西法文化交流的广阔领域
。
他们的论文反映了学术根基之坚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瑕疵，但仍不失为
法律史学宝库中的新贡献。
我们希望源源不断的法律史学博士论文能够成为《博士文丛》的源头活水，使它朝着预定的宗旨不断
地充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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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是教育部所属的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前身是中国政法
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创始人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
现研究院名誉院长为张晋藩先生，朱勇教授任院长，张中秋教授任常务副院长。
研究院现设有法制史、比较法史、法文化史三个研究室和资料室、网络室、办公室、信息交流部。
    1985年以来，在张晋藩先生的带领下，研究院（所）承担并完成数十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法制通史》  （10卷本），其中获奖成
果20余项。
目前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主持的各类在研项目20项，获得课题经费300余万元，其中国家级重大项目有
“清史。
法律志”等。
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已出版学术著作100余部、教材30余部、工具书10余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600余
篇，其中在国外、境外发表论著30余篇（部）。
    二十余年来，研究院的法律史学研究己形成鲜明特色，同时承担了博士后、博士（包括留学生）、
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
研究院始终以学术为己任，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每年至少主办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国内会
议。
研究院现有学术年刊、博士文丛和学术文库三个版本系列，并与国内外多家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
。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将团结学界同仁，群策群力，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法律史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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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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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朝中期妇女犯罪类型及个案分析第四章　清朝中期妇女犯罪的特点及原因分析第五章　从
清朝中期妇女犯罪看当时的妇女、法律与社会余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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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婚嫁论财与溺女之风的兴盛有学者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形态划分为七种，即政治婚（“婚
姻与政治”）、门第婚、重婚与世婚、财婚、侈婚、冥婚及收继婚（附“续亲”）。
实际上，侈婚只是财婚之一种，收继婚与婚姻的尚财习俗有莫大之关系。
至于其他种种婚姻形态，亦未必不容于财婚，是财婚或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包容性之一种婚姻形态。
这一判定同样可以适用于清代习惯法，这不但是因为财婚在清代民间极其流行，而且因为民间种种婚
姻类型，多数与财婚有关。
比如童养婚、亲属婚，另外还有租妻、换亲、孝堂成亲等。
财婚尚财，以致婚姻形同买卖。
陕西镇安县习惯，“贫民养女及笄，居为奇货，愿婚者得先请媒妁讨论聘金若干。
凡普通聘金，须铜钱二十四缗或银二十两，甚至议给银百两以上者，俗谓之‘买卖婚姻’。
但此种婚姻成后，男女二家可不认亲。
”至福建南安，婚姻一事，除士大夫人家外，尚有成于买卖，不称“聘妻”而称为“买妻”。
而且最可异者，不问是买是聘，过门后均可由其夫自由转卖，母家绝不干涉，所得身价亦归其夫，女
家不分润焉。
结婚论财，对于门第婚以及以门第婚为基础的世婚制是一种冲击，也给传统礼制和相对稳定、缺少风
浪的夫妻、家庭与社会关系造成了震荡，体现了明清以来婚姻关系中的新变化。
对于这种变化，有人议论说：“今时婚嫁，皆以为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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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看着厚厚的文稿，心中百味俱存，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和那些陪伴我一起走过这一历程的人能够体会
。
因而，此时充盈心中的满是对他们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三年来的帮助和陪伴。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中秋教授。
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张老师倾注了很多心血，而且详览全文，提出了许多具体而中肯的修改意见，
令我非常感动。
感谢张晋藩先生、朱勇教授以及我们所有的老师，感谢他们三年来在学业上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与关怀
。
同时也感谢将我带入学术之门的我的硕士导师陈振江先生和大学老师徐永志教授。
再者，要感谢我的同学们，他们不仅在学业上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建议和信息，而且在生活上给我诸多
关怀与照顾，尤其要感谢我的室友李艳君师姐。
对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律系的各位领导和同事，我也想说，在我学习期间你们尽量减轻我的工作，以
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借此机会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理解与帮助。
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兼朋友闫志红女士，给予了我很多令我无以回报的帮助。
感谢张青老师在英文摘要翻译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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